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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設宗旨 

本「投資理財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主要在於培養具備投資理財專

業技能之學生。透過本學程之設立，整合本校管理學院各系之師資、設備與課程

資源，使全校各系學生除修習本身專業技能外，更能擴展投資理財之能力，以提

昇其就業的競爭能力。 

貳、開設單位：財務金融系 

參、修讀資格 

凡本校四年制和二年制非畢業班在學學生，但七年一貫制前五年之學生及應

屆畢業生下學期不得申請。 

肆、修讀方式與申請程序 

一、學生可於每學期選課期間至財金系網頁下載或至系辦公室領取修讀申請表，

填寫申請表，做為學生修讀之依據，並供本系審核之用。 

伍、修讀學分與修習證明 

一、本學程至少應修20學分，14學分為各系相關專業課程，另6學分為本系開設進

階專業學科。上述學分修畢核予「投資理財學分學程證明」。 

二、選修學生應於應屆畢業學期五月底前將歷年成績單繳回財金系辦公室，經系

課程開會審查後，送交教務處認證，申請學分學程證明。 

三、修讀本學程之學生必須在修業年限4年內完成，不得因修習本學程申請延長修

業年限。 

附件 3 



陸、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及教務相關辦法辦理。 

柒、本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議、校課程委員會議與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